
陸、身心障礙者生活經濟處境  

身心障礙者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依次為政府補助或津貼、本人工作收

入、兒媳給予，有三成五左右的身心障礙者主要依賴政府補助為其經濟來

源，比民國九十二年所做的調查高出一成三。身心障礙是導致貧窮的主要原

因之一，古今中外皆然，而台灣身心障礙家庭入不敷出之比例從民國八十三

年的四成五，民國九十二年的五成二，至民國九十五年為五成一，顯見在社

會整體經濟面不佳之時，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之經濟安全遭受衝擊面更大。 

身心障礙者家庭收支狀況                         單位：% 

年 度 收支平衡 收入大於支出 支出大於收入 

83 27.72 27.59 44.69 

89 44.78 9.07 46.15 

92 41.58 6.61 51.81 

95 42.62 6.51 50.87 

資料來源：歷次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中顯示，其主要收入來源，由家庭轉為社會相關補助或津貼，或障

礙者本人工作收入，顯示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功能降低，以致於身心障礙者對於

替代性服務的需求也隨之上升。 

 

身心障礙者主要收入來源前三名   

年度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89 
兒子(含媳婦)給予 

23.66% 

政府補助或津貼 

20.67% 

本人工作收入 

14.70% 

92 
政府補助或津貼 

21.60% 

兒子(含媳婦)給予 

16.69% 

本人工作收入 

18.96% 

95 
政府補助或津貼 

35.18% 

本人工作收入 

17.27% 

兒子(含媳婦)給予 

14.76% 

資料來源：歷次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總而言之，除了身心障礙者囿於各種主客觀限制而無法充分就業，導致其所

得維持有困難之外，身心障礙者家庭因為照顧或支持身心障礙者之成本較非身心

障礙者家庭為高，也需要由國家來規劃與提供整體經濟安全的保障。 

障礙者在現今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實施的經濟支持政策下，其狀況

簡略分析如下： 

 

 



1111....弱體弱體弱體弱體國民年金國民年金國民年金國民年金，，，，保障仍有限保障仍有限保障仍有限保障仍有限    

國民年金制度建構的目的，就是在保障人民遭逢老年、身心障礙等情況時，

國家能夠提供一定額度的現金給付，使其本人及其經濟依賴者之生活仍維持一

定之水準。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之國民年金制度，可加強保障身心障礙者之

基本經濟安全保障，並透過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之發放，謀其遺屬生活之安定。

針對參加國民年金保險前已達重度以上身心障礙程度且無工作能力者，按月發

給「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四千元。針對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後方發生重度以

上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按月發給「身心障礙年金」，並提供

至少四千元之基本保障。而未達上開標準之身心障礙者，雖未能領取相關給付，

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保障身障者之老年基本經濟安全。 

但其強制納保的對象限縮為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的 270 餘萬國民，完全失

去全體國民風險分擔的意義，讓身心障礙者與老人、家庭主婦等弱勢族群相互

取暖。 

雖然身心障礙者保證年金為 4000 元，但仍限於重度身心障礙者且為無工

作能力之認定，從 95 年 9 月身心障礙者需求調查中顯示 15 歲以上就業者佔

20.9%，失業者 3.9%，非勞動力占 75.2%，而在勞委會中針對「非勞動力非勞動力非勞動力非勞動力」之

定義為「年滿十五歲，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就學、料理家務、衰

老殘障、想工作而未找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找工作者。」其有許多並不符

合國民年金之身心障礙者年金之無工作能力之界定範圍內，故其因社會結構因

素而導致無法找到工作之身心障礙者或其他因素無法工作之身心障礙者，無法

得到身心障礙年金的支持。故應以身心障礙者為大利益考量，審慎訂定無工作

能力評估標準。 

2.2.2.2.相關社會相關社會相關社會相關社會保險應盡速落實年金化相關制度保險應盡速落實年金化相關制度保險應盡速落實年金化相關制度保險應盡速落實年金化相關制度    

社會保險的功能在於互助與風險分攤，其財源來自於向政府、雇主、或勞工

收取的保險費。被保險人只要按規定繳納保險費，就有權利於老年、失能、疾病、

傷害等保險事故發生而導致所得中斷或降低時獲得給付。 

我國最早實施的社會保險是勞工保險和軍人保險，爾後陸續實施公務人員保

險、退休人員保險等等與職業別有關的社會保險。民國八十五年全民健康保險實

施以來，整併了所有職業別社會保險的醫療給付，又將納保對象擴及全民，大大

降低了我國國民因就醫費用而導致貧窮的情形，身心障礙者也是受益對象之一。 

而與職業別有關的社會保險，在「殘廢給付」方面，雖然各社會保險的殘廢

給付按等級給予被保險人不同金額的給付，但是其判定標準是依據「身體完整理

論」，與工作能力損失不必然有相關。雖九十七年七月立法院通過勞工保險條例

年金化的修法將提供國民，對其經濟保障有更完整的選擇，其給付方式在「一次

給付」外增加領取年金的選擇，這項法規修正對於被保險人喪失工作能力後，如



中途障礙的身心障礙者相當重要。但相關工作能力喪失的評估，應有包括職業能

力評估之專業如職能治療、物理治療、職業重建之專業人員參與評估，非僅依賴

醫療人員，有關法規急待盡速訂定。 

在與職業別有關的社會保險的「老年給付」方面，其給付方式改採年金的改

革進度比殘廢給付快，但是其請領資格必須符合一定的投保年資或年齡，如勞保

規定投保年資要 15 年以上或被保險人年滿 55 歲以上，對於部分老化年齡較非身

心障礙者提前 10 至 15 年之身心障礙者而言，也不公平。 

身心障礙者除了加入勞工保險等與職業別有關的保險、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

保險，可以享有相關實物或現金給付之外，其所需要繳納的保險費，還可以根據

「身心障礙者保障法」第七十三條以及相關子法，改為依家庭經濟條件補助保險

費。 

 

3.3.3.3.照顧津貼應儘早落實照顧津貼應儘早落實照顧津貼應儘早落實照顧津貼應儘早落實    

家庭成員一直為身心障礙者家庭中重要的經濟成員，但因部分身心障礙者的

障礙狀況，需要家庭成員成為照顧者，頓時減少經濟來源，在民國九十六年通過

之身權法也考量此狀況，於第七十條第一項中提到「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保障，

採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照顧者津貼、年金保險等方式，逐步

規劃實施。」目前國民年金制度已建制，預計於民國九十七年 10 月開始實施，

相關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照顧補助也已訂定，僅照顧者津貼尚未落實。 

  為提供照顧者更多的支持，除了保障身心障礙者經濟安全外，無形中也提

升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 

 

4.4.4.4.身心障礙者相關服務費用補助應重新規劃身心障礙者相關服務費用補助應重新規劃身心障礙者相關服務費用補助應重新規劃身心障礙者相關服務費用補助應重新規劃    

身心障礙者於托育養護、醫療及輔具、就學、房租等，都有費用補助，以減輕其

經濟負擔，其中有的有資產調查，有的則無。隨著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通過，

將原有的支持服務擴充為個人照顧、家庭照顧、與社會參與，在服務費用的補助

上也應該有更細緻的設計。 

 

身心障礙者服務費用補助一覽表 

項目 法源法源法源法源    對象與內容對象與內容對象與內容對象與內容    

醫療及輔助

器具費用補

助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26、身心障礙者醫

療及輔助器具費用補助

辦法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之醫療費用及醫療輔

具，尚未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補助

之。 

醫療費用減

收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

則§59 

身心障礙者至健保特約醫院就醫，應自行負擔

門診費用比率按 20%計算。 



教育交通費

補助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27、特教法§19-3 

身心障礙學生於接受國民教育時，無法自行上

下學者，由各級政府免費提供交通工具；確有

困難，無法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 

義務教育階

段就學費用

減免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 § 29 、 特 教 法 §

19-2、身心障礙學生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及低收

入戶學生就學費用減免

辦法 

1. 極重度、重度：減免全部學、雜費；或全部

學分費、學分學雜費。 

2. 中度：減免 7/10 學、雜費；或 7/10 學分費、

學分學雜費。 

3. 輕度：減免 4/10 學、雜費；或 4/10 學分費、

學分學雜費。 

就學獎助金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32、特教法§19 

身心障礙者繼續接受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教

育，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予獎助；其獎助辦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學生團體保

險保費減免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

平安保險辦法§7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之子女，其學生團體保險保險費由政府全額補

助。 

課後照顧費

用減免 

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

準§13 

身心障礙學生優先並免費參加課後照顧。 

非正規教育

課程補助 

終身學習法§18、原住

民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

戶參與非正規教育課程

補助辦法 

1. 極重度、重度：補助全額。 

2. 中度：補助 7/10。 

3. 輕度：補助 4/10。 

4. 每人每年以新臺幣 6,000 元為限。 

托育養護費

補助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71、身心障礙者生活

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 

1. 列冊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2. 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 2 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者，補助 75%。                                       

3. 家庭總收入平均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 2 倍以上未達 3 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者，補助 50%。 

4. 家庭總收入平均在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 3 倍以上未達 4 倍，或未達臺灣地區平均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2 倍者，補助 25%。 

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就業服務法§24 額度：10,368 元/月，兩年內不得重複申領。 

購買或承租

國民住宅、

停車位低利

貸款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67、§71、身心障

礙者購買或承租商店攤

販國民住宅停車位低利

貸款辦法 

1.身心障礙者申請在公有公共場所開設零售商

店或攤販，申請購買或承租國民住宅、停車

位，政府應保留一定比率優先核准。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

障礙者，應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購屋貸款

利息補貼、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

停車位補助。 

租賃房屋租

金及購屋貸

款利息補助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67、§71、身心障

礙者租賃房屋租金及購

屋貸款利息補助辦法 

1.身心障礙者申請在公有公共場所開設零售商

店或攤販，申請購買或承租國民住宅、停車

位，政府應保留一定比率優先核准。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

障礙者，應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房屋租金及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公共交通工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1.身心障礙者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憑身心



具搭乘優惠 法§58、身心障礙者搭

乘國內公民營公共交通

工具優待實施辦法 

障礙證明，應予以半價優待。 

2.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人陪伴

者，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半價優

待措施。 

風景區、康

樂場所或文

教設施優惠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59 

1.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康樂場

所或文教設施，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

為民營者，應予半價優待。 

2.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人陪伴

者，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得享有半價優

待措施。 

    

5.5.5.5.身心障礙者賦稅優惠設計應符合社會公平正身心障礙者賦稅優惠設計應符合社會公平正身心障礙者賦稅優惠設計應符合社會公平正身心障礙者賦稅優惠設計應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義義義    

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庭享有所得稅、遺產稅、牌照稅等賦稅的減免或優惠。政

府給予賦稅優惠，是基於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較非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有額外支

出的考量，但是在所得稅和遺產稅的扣除額採取定額，對於不同照顧成本的身心

障礙者及其家庭，會產生內部的不公平；而牌照稅全額免徵，也會造成愈有能力

開好車的身心障礙者或其家庭，免稅的額度愈高的問題。 

 

身心障礙者賦稅優惠措施一覽表 

項目 法源 對象與內容 

所得稅特

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72、所得

稅法§17 

納稅義務人與其合併報繳之配偶暨受扶養親

屬如為身心障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病人，95 年度每人可扣除 77,000

元。 

遺產特別

扣除額 

遺產及贈與稅法

§17-4 

被繼承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母如

為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 5 條

第 2 項規定之病人，95 年度每人可扣除 557

萬元。 

牌照稅減

免 

使用牌照稅法§7 專供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領有駕駛執照者

使用之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但每人

以一輛為限。如因身心障礙情況，致無駕駛

執照者，每戶以一輛為限。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完整的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經濟安全保障，應該考量到先天（或發展性障

礙）與中途致障的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情形、以及家庭照顧成本等面

向，並配合職業輔導評量來訂定補助與給付的額度，才能兼顧身心障礙者的基本

生活維持、生活品質維持、社會參與、與身心障礙者內部公平性。 

 


